
“五一”节前安全大检查暨 4月份专项督查

考核情况通报

处机关各股室，各处属工程参建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县安委会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暨

“五一”期间安全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及县安委会《关于做

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提醒函》、《舒城县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舒安办〔2023〕7号）文件要求，

切实加强处属项目安全管理、质量管控、有限空间管理、消

防安全、文明施工、防汛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压紧压实监理

单位监管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结合处属工程综合检查

考核办法，根据《关于开展处属项目“五一”节前大检查暨

4月份专项督查考核的通知》文件安排，我处于 2023年 4月

24-28日组织开展了“五一”节前大检查暨 4 月份专项督查

考核，并于 2023年 5月 10-12日组织开展了“回头看”检查。

本次专项督查考核活动，各项目能积极组织开展自查自

纠，建立隐患问题整改台账，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完成

整改销号。处检查考核组、督查监督组人员能够按要求参加

检查督查，整体纪律良好。查出的问题隐患基本得到了整改，

督查考核活动总体达到预期效果。现将此次督查考核情况通

报如下：

一、督查考核项目范围

本次检查范围为我处实施的房屋、市政、园林景观及水

利类共 25个建设工程项目。



二、检查结果及整改反馈情况

（一）检查结果。本次督查考核发现，大多数项目在工

程实施过程中能做到管理有序、组织有方、协调有效，落实

精细化、常态化、标准化管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质量管

控、文明施工、防汛安全等中心工作，总体形势稳定良好。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少数项目在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对安

全生产、质量管控有所松懈，如临时用电使用不规范、临边

防护不到位、脚手架搭设不规范等老生常谈的问题屡屡发生，

具体表现为：（1）在安全生产方面：临时用电如缺少三级

箱、配电箱使用不规范、未做接地处理等；临边防护如楼梯、

阳台、窗户、电梯井、集水井等防护设置不到位、设置过的

防护被拆除未及时恢复等；脚手架如钢笆缺失、外架离墙间

距过大、连墙件设置不足等；起重机械如吊篮无人操作停放

在半空、配重块设置不到位等；消防安全如动火作业不规范、

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消防检查不到位等；有限空间安全如作

业场所风险辨识不到位、缺少有限空间标识标牌等。（2）

在质量管控方面：墙面蜂窝麻面较多、公共部位阴阳角不顺

直、窗框固定片处理不到位、防水卷材使用不规范等。（3）

在文明施工方面：现场裸土未覆盖到位、文明施工措施费台

账不详细或滞后等。（4）在防汛安全方面：应急救援队伍

组建不符合要求、应急救援物资准备不足等。本次检查共查

出各类安全、质量、文明施工、防汛安全等问题隐患 377条

（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在对监理单位的督查考核中发现，部分监理企业对项目



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管力度不够、履职尽责不力，不能严格

按照《监理合同》要求执行，监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尤

其在对材料进场验收、送检、工程款拨付申请审核等方面把

关不严，驻项目监理部、监理人员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

监理企业的监管作用。具体表现为：总监不在岗、专业监理

人员数量不足、现场监理人员与招标文件人员不符、总监考

勤打卡天数不够、检查台账不详细、验收资料不齐全等。

（二）整改回复情况。截至 5月 6日，各项目整改回复

资料均已报送。其中，晴川一品二期及立人路、繁华里、舒

城一中迁建项目仍存在部分问题未整改落实到位。对上述 3

个项目给予内部通报批评一次，并由责任股室督促现场代表、

监理单位责令施工单位完成整改。

（三）得分情况。本次督查考核采取打分量化的方法，

检查的各项内容按照加权得分方式计分。其中，有限空间安

全及消防安全得分纳入到安全大类中计分，其它项得分按照

10 分*15%计算，加权总得分为安全、质量、文明施工、防

汛安全、其它等 5项之和，监理单位考核单独计分。（具体

得分情况详见附件 9）

经统计，本次专项督查考核中，房建项目综合得分前 4

名（按 20%计，后同）的是花溪园二期、县委党校、三馆一

院、白鸥观澜项目，市政及水利项目综合得分第 1名的是杭

埠河堤身防渗应急处理工程，我处对上述 5个项目给予通报

表扬一次。房建项目综合得分后 4名是县中医药提升工程、

第二人民医院、清溪园二标、繁华里项目，市政及水利项目



得分后 1名的是三南路（周瑜大道—梅河路）项目，我处对

上述 5个项目给予内部通报批评一次。

监理企业综合得分前 3名（按 10%计，后同）的是安徽

至泽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监理三馆一院项目）、合肥工大建

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安徽科创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舒城一中迁建项目），我处对

上述 3个监理企业给予通报表扬一次；综合得分后 3名的是

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白鸥观澜项目）、安徽

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中心（监理杭埠镇防洪工程）、安

徽远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杭埠三条路（玉兰路、

龙安路、创新大道）项目），我处对上述 3个监理企业给予

内部通报批评一次。

三、“回头看”检查情况

5月 10-12日，各检查组对三馆一院、永丰五期一标等 6

个项目进行了“回头看”，主要查看督查反馈问题隐患的整

改到位情况，从“回头看”结果来看，县医院东区、清溪园

二标、永丰五期二标等 3个项目对检查反馈的问题全部整改

到位，对上述 3个项目给予通报表扬一次；三馆一院、永丰

五期一标、白鸥观澜等 3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整改不

到位、不彻底现象（具体内容详见附表），我处对以上项目

下发《项目履约整改通知书》，由处房建股继续督促相关施

工、监理单位完成问题的整改。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压实自身责任。各项目施工企业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明晰自身工作职责，切实做好工程建设

各项中心工作；监理企业要立即整改，确保人员到岗履职，

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管，压紧压实自身监管职责，严格执行

《监理合同》要求。处工程股室、现场代表要加强调度指导、

沟通协调，保障项目建设要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项

目又快又好建设。本次督查考核结果将作为项目年终考核、

参建企业年终评先评优重要依据，后续对整改不到位、责任

不落实、人员不到岗的项目、企业将上报行业主管部门计入

信用管理平台。

（二）加强管理，做好创城工作。各项目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落实落细创城工作各项措施。要进一步做好扬尘

治理“七个百分百”，确保裸土垃圾覆盖到位、渣土运输封

闭到位、进出车辆冲洗到位、洒水降尘频次到位、围挡整齐

修补到位、宣传标语张贴到位，确保在我县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不出岔子、不掉链子。

（三）强化整改，落实闭环管理。请各项目对照 3月份

质量排查问题清单（附件 11）落实问题整改，各监理企业对

照 4月份监理单位整改清单（附件 7）落实问题整改，并于

5月 31日前将整改回复报告报送至我处。到期未按要求完成

整改，我处将严格按《施工合同》条款中“不执行建设单位

指令”要求给予履约处罚，下发《履约处罚通知书》一次，

工程款支付相应延迟两周。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项目对存

在的隐患问题要做到发现一起，消除一起，举一反三，全面

落实闭环管理链条，切实将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特此通报。

附件 1：县重点工程处“五一”节前安全大检查暨 4月

份专项督查考核安全隐患、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整改

台账；

附件 2：县重点工程处“五一”节前安全大检查暨 4月

份专项督查考核质量问题、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整改

台账；

附件 3：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消防安全问题整改

整改清单；

附件 4：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有限空间安全问题

整改整改清单；

附件 5：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文明施工问题整改

清单；

附件 6：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防汛安全问题整改

清单；

附件 7：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监理单位问题整改

清单；

附件 8：县重点工程处 2023年 4月份其它问题整改清单；

附件 9：房建项目总得分表/市政及水利项目总得分；

附件 10：监理单位总得分表；

附件 11：3月份质量排查问题清单。

2023年 5月 23日


